顺和煤矿物资包干协议
	买受人：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和煤矿 
	合同编号：
	

	出卖人：
	
	签订地点：
	河南省永城市

	
	
	签订日期：
	2026年 月 日


以平等互利和诚信合作为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就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配件包干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供货范围及价格

	序号
	包干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单价含税（元）
	税率
	无税单价（元）
	税金（元）
	备注

	1
	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配件包干
	5T
	台
	
	
	
	
	

	2
	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配件包干
	8T
	台
	
	
	
	
	


2、服务方式：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在顺和煤矿主要用于轨道运输系统，目前顺和煤矿在用电机车    台（具体数量以实际使用为准，如买受人采购新电机车，或停用旧电机车应在停用当月月底通知供应商，在用数量从次月起调整）。为保障生产，出卖人应保证向买受人提供如下服务：

（1）建立矿井在用电机车技术档案，定期开展维修维保，以保证电机车正常运行；

（2）矿井可自主维修的易损件应根据使用情况由供应商为矿井备用，双方根据使用情况制定相互监督措施，确保矿井使用且不浪费备件。前提不得因备件不足影响矿井生产，否则责任由供应商承担。因易损件备件不足致使车辆不能运行的，供应商向矿井按照500元/天进行额外赔偿。

（3）电机车出现矿井技术力量不能处理的故障需要升井维修时，由供应商安排人员3日内到矿维修，特殊情况矿井不具备维修条件时，由供应商安排外送维修。

3、质量标准：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及买受人要求执行。
（1）货物使用环境及范围：适应于甲烷混合气体爆炸性环境的矿井；环境温度不超过40℃，相对湿度不超过90%；无强烈振动和冲击以及巷道容易变形的地方；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气体和导电尘埃的环境中。

（2）符合最新版煤矿安全规程；GB3836-2021 爆炸性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GB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JB1093 牵引电机基本试验方法；GB/T10762 工矿电机车质量测量方法；JB/T3114 直流工矿电机车试验方法；JB/T3267 窄轨工矿电机车闸瓦；JB/T5865 窄轨工矿电机车轮对系列；JB/T3942 蓄电池电机车用隔爆型插销连接器技术条件；JB/T4091煤矿防爆特殊型蓄电池式电机车基本技术条件；JB/T7568 煤矿蓄电池式电机车用防爆特殊型电源装置；MT/T1050 矿用电机车司机控制器；MT/T491 煤矿防爆蓄电池电机车通用技术条件；MT/T875 煤矿电机车电源装置用隔爆型插销连接器；MT658 煤矿用特殊型铅酸蓄电池；以上所有标准按照最新标准执行。

4、包干服务地点、时间、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出卖人自接到买受人或产品使用人书面或电话通知后3天内到矿服务，其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含运杂费、保险费、装车费用等）由出卖人自行承担。货物运送至指定交货地点并交付给买受人之前，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负担。

5、检验验收：按本协议所述质量标准验收。

（1）选材、制造、装配、检测等影响设备质量的关键生产工艺环节，出卖方提前通知产品使用方到生产地监督制造，并提供便利条件，不得隐瞒、伪造设备质量信息。

（2）电机车所有敷设电缆线均应选用耐酸阻燃橡胶电缆线，塑料软管应符合MT113的规定，并有煤安标志。

（3）电机车外形尺寸极限偏差±0.5%，各轮径之差不超过0.75mm。

（4）电机车车架底部距轨道踏面的最小距离尺寸不应小于l00mm。

（5）电机车与矿车连接牵引高度距轨道面高度极限偏差为±5mm。

（6）轴承温度与密封：单机运转试验，滚动轴承温度不高于85℃（当环境温度为40℃时），滑动轴承温度不大于0.6乘环境温度+40℃；电机车的任何轴承处不得有漏油、渗油现象。

（7）关键承力部位必须进行探伤并出具探伤报告，主要承力焊缝出厂前，应对其进行应力消除，并认真进行探伤检查。

（8）所用材料均应附有质量保证书，必要时应进行化验或鉴别，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9）外购件、外协件均应附有质量合格证书，部件属安全标志管理的产品须有在有效期内的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必要时按相应标准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方可装配。

（10）铸件不应有疏松、气孔、砂眼、裂纹等影响强度的缺陷。锻件不应有裂纹、夹层、氧化层、折叠、结疤等影响强度的缺陷。焊接件焊缝不应有裂纹、夹渣、间断、烧穿等缺陷。

（11）验收过程分出厂验收、到货验收、安装调试检验及最终验收四个阶段进行。每一个环节不满足产品标准和国家标准，使用人可以拒签到货凭证。

（12）出卖人在设备制造过程中和完工后，应对设备进行各项具体的出具和提供检测和试验，提出检验报告，并对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6、结算方式：出卖人于次月10日前根据买受人月度使用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数量，按照约定单价结算出卖人月度包干服务费用，根据买受人出具的结算单，定期开具专用发票挂账后分期付款。
7、技术要求：出卖人保证所提供的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配件完全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质量标准和合同约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保证其产品在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

（1）出卖人应确保提供的电机车配件能够满足相关国家级行业标准及产品使用人提供的技术参数；

（2）出卖人应确保提供的配件能够与买受人现有电机车匹配；

（3）出卖人应在供货时提供国家及行业强制要求的资质证件、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保证配件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如因出卖人原因造成买受人在各类安全检查中电机车不符合标准，被上级单位处罚，供应商承诺承担相应处罚；

（4）出卖人应在供货时提供相应的煤安证；

（5）出卖人提供的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配件全部用于买受人正常生产，不外流、不挪用、不浪费。在出卖人向区队提供防爆特殊型蓄电池电机车配件后，买受人将安排区队向出卖人上交相应数量的回收配件（坏）。回收的配件出卖人有权自行处置，包括维修后提供给区队使用。

8、违约责任及索赔：

（1）供应商向矿井提供合格、安全的电机车配件，送至矿井指定地点，确保矿井电机车正常使用，如出现因送货不及时造成的生产影响，供应商承诺向矿井按照500元/天进行额外赔偿；

（2）供应商应确保提供的电机车配件能够满足相关国家级行业标准及产品使用人提供的技术参数；

（3）供应商应确保提供的配件能够与矿井现有电机车匹配；

（4）供应商应在供货时提供国家及行业强制要求的资质证件、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保证配件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矿井在各类安全检查中电机车不符合标准，被上级单位处罚，供应商承诺承担相应处罚；

（5）供应商应在供货时提供相应的煤安证；

（6）供应商保证电机车维修质量，维修后电机车入井一周内不得出现设备故障（易损件除外），否则供应商承诺向矿井按照500元/台进行额外赔偿。

9、争议解决：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纠纷和争议，双方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0、其他：

（1）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原件一式四份，买受人执两份、出卖人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自2026年  月  日起至2027年  月  日有效，协议期内价格一次性包死，不再进行调整。
（3）签订合同后不得弃标，若因弃标或供货不及时影响生产，买受方有权向出卖方进行经济索赔，造成重大损失的，出卖方须承担相应责任。

	买受人：
	永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顺和煤矿
	出卖人：
	

	法人代表或
	
	法人代表或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地    址：
	河南省永城市顺和镇
	地    址：
	

	开 户 行：
	建行永夏矿区支行
	开 户 行：
	

	账    号：
	41001506610050005224
	账    号：
	

	税    号：
	91410000170010463A
	税    号：
	

	电    话：
	0370-5193471
	电    话：
	

	联 系 人：
	左灿
	联 系 人：
	




